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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永辉

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本报告期

5,350,757.06
-190,071.57
-274,024.64
-255,006.82
-339,884.29

-0.29
-80.98

本报告期末

3,048,169.22
185,872.84
907,503.70

0.20

上年同期

6,757,382.41
-128,729.66
-164,381.99
-146,545.59
-241,049.26

-0.16
-29.17

本报告期初

4,274,915.91
443,951.75
907,503.70

0.49

增减变动幅度（％）

-20.8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减变动幅度（％）

-28.70%
-58.13%

-
-59.1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最终结果
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50,757.0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0.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亏损255,006.82万元（其中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84,024.4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亏74.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339,884.2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亏41.00%。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048,169.22万元，较报告期初减少28.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185,872.84万元，较报告期初减少58.13%。

（二）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5年，公司进行了重大的经营战略调整，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增长”，重新定位了“新永辉、

新品质”的战略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因门店调改对利润产生了较大影响，主要包含调改相关的资产
报废损失、停业装修营业收入损失、一次性开办费投入等，其中资产报废及一次性投入合计约8.8亿
元。与此同时，门店闭店也产生了较大损失，主要包含资产报废损失、人员优化离职补偿、租赁相关
的违约赔偿等。

商品策略方面，公司首先改革了供应链，秉承“阳光透明、品质驱动、效率提升”的理念，围绕“阳
光供应链、裸价直采、核心聚焦、冷链升级、门店协同”五大方向展开，通过系统性举措破解传统供应
链痛点。为此，公司短期面临商品和供应商切换、缺货及毛利率下滑的压力，对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对外投资及资产减值方面，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4.48亿元，累计计提长期资产减值3.08亿元。（最终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定，具体数据以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623 900909 股票简称：华谊集团 华谊B股 编号：2026-012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3月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
长顾立立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表决，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总部行政管理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对现有总部部分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制造和数字化中心更名为数智中心，安

全环保中心更名为安环运行中心，并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工作需要，对安环生产部、安环运行中心和
数智中心的职能做相应调整。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行政管理组织架构图

证券代码：600623 900909 股票简称：华谊集团 华谊B股 编号：2026-013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昆山市应急管理局
《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能化”）下属控股子公司昆山宝盐气体有限公司（上海能化持股比例40%，以下简称
“昆山宝盐”）收到昆山市应急管理局做出的《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概况
昆山宝盐自2026年3月22日起大修停产。2026年3月27日，因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昆山

宝盐收到昆山市应急管理局做出的《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通知其自2026年3月27日起暂时停产
停业。

二、应对措施
公司对本次昆山宝盐停产停业高度重视，将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全力配合政府开展相关

工作。
三、影响及风险提示
昆山宝盐主要生产合成气、液氮、液氧、液氩等产品。本次停产预计将对昆山宝盐近期产量产生

一定影响，公司将积极协调其他生产基地生产负荷，将影响降至最低。
昆山宝盐 2025年 1-9月份营业收入 6.33亿元，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77%；昆山宝盐

2025年1-9月份净利润5098万元，对公司同期归母净利润影响比例为5.16%（前述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停产停业对公司具体影响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本次停产停业事件的后续进展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88480 证券简称：赛恩斯 公告编号：2026-012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3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
59

57,019,616
57,019,616
59.8153
59.81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高伟荣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邱江传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屈茂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志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代雄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3,966,018
53,966,318
53,966,61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4.6447
94.6452
94.6457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高伟荣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国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邱江传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53,966,318
53,966,018
53,966,61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4.6452
94.6447
94.6457

是 否 当
选

是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屈茂辉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志方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陈代雄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高伟荣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国民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邱江传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614,446

2,614,746

2,615,046

2,614,746

2,614,446

2,615,046

比例（%）

91.7657

91.7763

91.7868

91.7763

91.7657

91.7868

反对

票数

-

-

-

-

-

-

比 例
（%）

-

-

-

-

-

-

弃权

票数

-

-

-

-

-

-

比 例
（%）

-

-

-

-

-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1.01、1.02、1.03、2.01、2.02、2.03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芝、胡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88480 证券简称：赛恩斯 公告编号：2026-011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赛
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了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
员。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
任了高级管理人员。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了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屈茂辉先生、周志方先生、陈代雄

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高伟荣先生、蒋国民先生、邱江传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于2026年3月2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永丰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
事，并将选举结果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书面反馈。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及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职工代表董事
刘永丰先生简历见附件。

（二）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高伟荣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高伟荣先生担任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同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高伟荣

周志方（独立董事）

屈茂辉（独立董事）

陈代雄（独立董事）

委员

邱江传、陈代雄（独立董事）

高伟荣、屈茂辉（独立董事）

刘永丰、周志方（独立董事）

蒋国民、屈茂辉（独立董事）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
主任委员（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周志方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2026年3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同意聘任蒋国民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朝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邱
江传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亮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永丰先生为公司总工程
师，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公司董事除外）的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邱江传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
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公司证券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学士路388号公司证券部
电话：0731—83387010
邮箱：seshb_cn@126.com
特此公告。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附件
一、王朝晖先生简历
王朝晖，男，生于1969年4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湖南财经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本科学历，

长沙市D类高层次人才。1992年7月至2000年12月，任湖南省医药公司财务副处长、处长；2001年1
月至2003年4月，任湖南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03年5月至2013年9月，任华
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13年10月至2015年12月，任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2016年1月至2020年3月任赛恩斯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20年3月-2025年10月任赛恩斯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25年10月-至今任赛恩斯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王朝晖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74,000股，占总股本的0.18%，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二、高亮云先生简历
高亮云，男，生于1973年9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沙市D类高层次人才。1993年8月

至1998年1月，任深圳南粤药业医药有限公司湖南片区营销人员；1998年1月至2005年10月，任四川
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片区营销人员；2005年10月至2012年11月，任湖南五田医药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2012年11月至2023年4月，先后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2023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高亮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244,000股，占总股本的6.55%，与高伟荣（与高亮云为
兄弟关系，公司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763,572股，占总股本25.98%）、高时会（与高亮云为兄妹
关系，工程管理部经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533,000股，占总股本1.61%）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三、刘永丰先生简历
刘永丰，男，生于1985年8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湖南农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学历，

高级工程师，长沙市D类高层次人才、湖南有色行业重金属污染治理技术与装备工程技术中心副主
任，湖南省新能源废水中心副主任，已授权发明专利 10项，发表论文 8篇，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两
项，2021年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一项，2023年获湖南省环境保
护科学技术三等奖一项。2013年6月至2013年9月，任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2013
年9月至2016年12月，任赛恩斯工程师；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技术四部部门经理、技术
总监；2025年10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2026年1月至今，任公司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

截至目前，刘永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长沙轩珑环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53,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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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3月24日通过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2026年3月3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18层第一会议

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5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5人（其中：公司总经

理王洪亮先生委托董事长李娟女士代为表决，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共7人）。会议由董事长李

娟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三、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五、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中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年度履职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预审通过，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本议案中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年度工作报告》已经董事

会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预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2025年年度工

作报告》已经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2025年年度工作报告》已经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预审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董事会同意选举杜彬先生为董事会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选举王洪亮先生为董事会风险

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七、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年度履行监督

职责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八、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预审通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26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的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11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关联董事李珊、李鸣镝、李崴、张朝晖回避

表决。

2、与其他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3、与关联自然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预审通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2026年年度证券投资规模的议案》；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6年证券投资规模如下：公司自营非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最大投资规模

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400%（不含400%），公司自营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的最大投资规模不超过公

司净资本的80%（不含80%）。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会在以上额度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符合中国

证监会有关自营管理、风险监控的相关规定的条件下，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发展情况确定具体的投资

规模。经营管理层对各类证券投资规模进行实时动态监控和管理，确保投资规模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发展战略与ESG委员会预审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及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十四、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专项报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十六、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十七、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重大关联交易内部专项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公司反洗钱工作专项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全文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可查询详细内容。

二十、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二十一、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二十二、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合规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

二十三、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2025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

二十四、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洗钱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

二十五、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

二十六、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年度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风险限额方案》；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预审通过。

二十七、审议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信息技术管理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二十八、审议通过《东兴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管理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二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撤销深圳海德三道营业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三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15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择机发出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相关通知。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

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规定，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履行董事会及股东会的审议程序。

2026年3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关联交易

情况及预计2026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采取分项表决的方式，表决情况如下：

1、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及其相关企业的关联交易预计

表决结果：11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关联董事李珊、李鸣镝、李崴、张朝晖回避

表决。

2、与其他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3、与关联自然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股东会将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中国东方、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等相关股东应回避相关子议案的表决，上述关联股东在回避表决的同时亦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

行投票。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做

的预计，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预审通

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做的预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1
1本公告所载关联交易的披露系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确定，与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的

关联交易数额和口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编制）可能存在差异。

2
2公司现任董事、总经理王洪亮先生于2024年10月离任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邮创业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关系自王洪亮先生2024年11月在公司任职时起至2025年

10月止。

1、关联方往来损益发生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证券承销业务收入

证券经纪业务收入

关联方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小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银（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小计

上年预计金额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
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
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
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
计，交易量难以预计，因此
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10,333,086.59
156,591.56
15,513.52
250,706.72
42,103.25

10,798,001.64
11,599,459.45
153,575.65

11,753,035.10

5,223,492.61

2,780,525.61
33,412.59
70,955.83
524,699.33
18,223.62
600.03

3,428,417.01

投资咨询业务收入

衍生品业务净损益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保险服务支出

代销金融产品服务支
出

银行手续费支出

餐饮管理服务支出

租赁房产及物业服务
支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利息支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丰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邦信（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小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瑞丰国际大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邦信（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小计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
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
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自有资金存款和客户资金
存款的规模难以预计，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并按照市场

价格定价。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付
费用，因业务规模不确定，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付
费用，因业务规模不确定，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自有资金存款和客户资金
存款的规模难以预计，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并按市场价

格定价。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付
费用，因业务规模不确定，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费用，
以公司实际需求为准，预计2025年累计不超过 5,000万

元。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
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4,391,442.95

6,014,849.63

1,603,104.95

6,019,324.11
368,281.46
6,387,605.57

4,709,367.58

2,357.00

1,856,508.53
21,785,733.96
23,642,242.49
379,047.43
86,142.79

7,773,750.78
320,680.52
8,559,621.52

1,343,209.39

2、关联方往来项目余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银行存款

衍生金融负债

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代理买卖证券款

关联方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瑞丰国际大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上海瑞丰国际大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瑞丰国际大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邦信置业有限公司

东银（天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小计

上年预计金额

自有资金存款和客户资金存款的
规模难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并按市场价格定价。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
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费用，以公司
实际需求为准。

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费用，以公司
实际需求为准。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
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
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
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性，
参照市场水平定价，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交易
量难以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

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年末金额

36,821,074.41

2,916,198.02

5,169,173.24
35,295.79

5,204,469.03

5,712,268.48

220,000.00

52,500.00
2,464,734.76
10,005,599.26
12,522,834.02

706,675.82

1,962,879.60

240,505,283.68
208,177.20

0.02
1,164.63

16,757,482.81
257,472,108.34

3、关联方共同投资情况

（1）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作为委托人与公司关联方东方邦信置业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公司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总规模10.49亿元，其中东方邦信置业有

限公司出资本金余额7.00亿元，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本金余额1.82亿元，公司自有资

金出资本金余额1.67亿元。报告期内自有资金投资收益为零。

（2）2025年，公司作为委托人与公司关联方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公司管理的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总规模2.40亿元，其中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本金余额1.60亿元，公

司自有资金出资本金余额 0.80亿元。报告期内自有资金投资损失 7,024,302.21元，管理费收入 97,
154.16元。

（3）2025年，东兴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资本）与中国东方等共同投资设立的私募

股权基金“东方招盈（深圳）私募股权基金结构调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费收入 269,
464.43元。该私募股权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其中中国东方出资本金余额5,507.38万元，东兴资本出

资本金余额284.24万元。

（4）2025年，东兴资本与其旗下母基金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东投数字产业发展母基金（有限合伙）

等共同投资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深圳市光明东卫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管理费收

入 1,060,739.20元。该私募股权基金总规模 2.00亿元，其中东兴资本出资本金余额 2,000.00万元，上

饶高铁经济试验区东投数字产业发展母基金（有限合伙）出资本金余额3,000.00万元。

4、其他关联交易

（1）公司在二级市场买入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债券金额1,000.00万元，买入并卖出天津

津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债券金额1,000.00万元。

（2）公司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券买入债券金额 81,270.77 万元，现券卖出债券金额 98,
344.32万元；向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券买入债券金额52,228.89万元，现券卖出债券金额

20,732.04万元。

（3）公司通过质押式正回购方式向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借入资金597,817.03万元，支

付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利息134.32万元。

（4）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关联自然人持有公司发行或管理的公募基金产品账面价值共计

43,329.25元。

二、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相关要求，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以及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期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及关联往来事项如下：

（一）与中国东方及其相关企业的关联交易预计

交易事项

提供资产托管与运营外包
服务

提供资产管理、基金管理服
务

提供承销保荐、财务顾问、
投资咨询服务

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提供资产托管与运营外包服务并根
据市场化原则收取服务费用

向关联方提供资产管理、基金管理服务并根
据市场化原则收取服务费用

向关联方提供承销保荐服务；向关联方及其
发行的产品提供财务顾问、投资咨询等服务

预计交易上限及定价说明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按照
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按照
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按照
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提供代销金融产品、代理买
卖证券、期货经纪及出租交

易席位服务

提供衍生品服务

提供转融通服务及相关衍
生业务

存款

借入资金

接受关联方担保

购买产品销售服务、资产管
理、财务顾问、咨询、保险及

餐饮管理服务

租赁资产及水电物业服务
费用

共同投资

证券和金融产品、资产交易

为关联方提供代销金融产品、代理买卖证券
服务、期货经纪及出租交易席位

向关联方提供衍生品服务并根据市场化原则
收取服务费用

向关联方提供转融通证券出借的代理服务，
由此取得代理费用，以及在与关联方开展转
融通及相关衍生业务中向关联方收取或支付

费用等

存入关联方银行存款，并取得利息收入

通过向关联方借入/发行次级债、短期融资券、
同业拆借、信用借款、正回购、公司债券、收益
凭证、卖出资产收益权、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融

资

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担保服务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资产管
理、财务顾问、产品销售、保险、餐饮管理等服

务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和关联方提供水电物业服
务，按照可比市场价格向关联方支付房屋租

赁费及水电物业服务费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企业、合伙企业、购买
资产、投资建设、认购金融产品等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购买对方发行、承销
（分销）或持有（管理）的证券和金融产品、资
产。双方管理的产品间发生的证券和金融产
品、资产交易。此处所述交易包括以关联方
发行的债券为标的券的债券现券买卖、回购

等交易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交易量难
以预计，因此按照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按照
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按照
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自有资金存款和客户资金存款的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并按照市场

价格定价

由于证券市场情况无法预计，因此按照
市场价格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担保规模将以公司实际需求为准，担保
费率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按照市场化原则向其支付费用，因业务
规模不确定，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费用，以公司实际
需求为准，预计 2026 年累计不超过 5,000万元

因共同投资规模、投资方式、收益率等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性，参照
市场水平定价，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二）与其他关联法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交易事项

证券和金融产品服务

证券和金融产品、资产交易

共同投资

交易内容

双方相互提供证券、期货经纪服务、资产托管与
运营外包服务、代销金融产品、出租交易席位服
务、股票质押及融资融券服务、资产管理服务、
基金管理服务、承销保荐及财务顾问服务、投资

咨询服务、衍生品服务

关联方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交易系统或交易所
市场与公司发生资金回购业务。公司与关联方
之间发生购买对方发行、承销（分销）或持有（管
理）的证券和金融产品、资产。双方管理的产品
间发生的证券和金融产品、资产交易。此处所
述交易包括以关联方发行的债券为标的券的债

券现券买卖、回购等交易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企业、合伙企业、购买资
产、投资建设、认购金融产品等交易

预计交易上限及定价说明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性，
参照市场水平定价，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性，
参照市场水平定价，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因共同投资规模、投资方式、收益
率等难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三）与关联自然人的关联交易预计

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关联自然人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规定接受本公司提供的证券、期货经

纪服务，或认购本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的不确定性，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东方及其相关企业

中国东方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5,460.05万股，占总股本的45%，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是经

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央金融企业。前身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于2016年9
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109254543，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

表人为梁强，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410号，注册资本为682.43亿元。经营范围：收购、受

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

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

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

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中国东方合并总资产 13,496.83亿元，总负债 11,948.48亿元，净资产 1,
548.35亿元，资产负债率88.53%。2025年全年营业收入891.30亿元，净利润18.70亿元。上述数据未

经审计。

中国东方相关企业包括中国东方控制、间接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其他与

中国东方相关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与公

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国东方相关企业主要

包括：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上海东兴投资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富兴（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

有限公司、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浙江融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上述关联方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其他关联方

1、关联自然人：包括公司现任或离任未满十二个月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现任或离任未满十二个月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根据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

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

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2、其他关联法人：包括公司关联自然人控制、间接控制的，或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

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现任或离任未满12个月）的除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以及其他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者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

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国东方及其相关企

业除外）。

四、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

在日常经营中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公司将严格按照价格公允的原则与关联方确定交易价格，定

价参照市场化价格水平、行业惯例、第三方定价确定。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

合竞争力。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1日


